国家质检总局关于《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修改的决定

文件编号： 总局令第70号

产生日期： 2010-12-31 

发布机构：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决定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总局令第70号）作如下修改：

　　一、第二条第一款修改为：“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的作业人员及其相关管理人员统称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作业种类与项目目录见本办法附件。”

　　二、第六条第二款修改为：“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数量较少不需要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考试机构的，由国家质检总局确定考试机构并公布。申请人经国家质检总局确定的考试机构考试合格的，持考试合格凭证向考试或者作业所在地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确定的发证部门申请办理《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三、删除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

　　四、第十一条第一款改为“用人单位应当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保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具备必要的特种设备安全作业知识、作业技能和及时进行知识更新。作业人员未能参加用人单位培训的，可以选择专业培训机构进行培训。”

　　五、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每4年复审一次。持证人员应当在复审期届满3个月前，向发证部门提出复审申请。对持证人员在4年内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不间断作业要求和安全、节能教育培训要求，且无违章操作或者管理等不良记录、未造成事故的，发证部门应当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准予复审合格，并在证书正本上加盖发证部门复审合格章。”

　　六、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复审不合格、逾期未复审的，其《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予以注销。”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一）持证作业人员以考试作弊或者以其他欺骗方式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的；

　　（二）持证作业人员违章操作或者管理造成特种设备事故的；

　　（三）持证作业人员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未立即报告造成特种设备事故的；

　　（四）考试机构或者发证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违反法定程序或者超越发证范围考核发证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的其他情形。

　　违反前款第（一）项规定的，持证人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八、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八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发证部门应当在发证或者复审合格后20个工作日内，将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相关信息录入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公示查询系统。”

　　九、删除第三十条。

　　十、第三十六条修改为：“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未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上岗作业，或者用人单位未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的，按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对用人单位予以处罚。”

　　十一、第三十九条修改为：“本办法不适用于从事房屋建筑工地和市政工程工地起重机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作业及其相关管理的人员。”

　　十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种类与项目目录》序号02中的项目“压力容器操作（含带压密封、罐车充装）”修改为：“压力容器操作（含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带压密封）”。

　　序号03中的项目“压力管道操作（含带压密封）”修改为：“压力管道巡检、带压封堵、带压密封”。

　　序号08中的作业种类“场（厂）内机动车辆作业”修改为：“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作业”。

　　序号11的内容修改为：

序号

作业种类

　　项目

备注

　　11

特种设备
管理

注明管理的特种设备类别或者环节

　　此外，对条文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做相应的修订，重新公布。

